“居家抗疫，我拍我秀”
静安区青少年家庭创意“静物”摄影活动
近日市政府明确本市各级各类学校2月17日前不开学。根据疫情发展情况，为确保学生安全，决定本市各级各类学校2月底前不开学，并将密切跟踪疫情发展，及时作出研判。开学时间一经确定，将提前向社会公布，以留出时间方便师生家长作出合理安排。
开学前这段时间，学校将向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和学习建议，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并鼓励学生进行适当体育运动和家务劳动，保持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同时，市教委正在会同各区教育局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做好细致全面的开学方案和准备工作，加快落实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在线教育教学活动的准备。
作为静安区少年宫应在区教育局的统一领导下，勇于担当、积极响应，开发线上教育课程与活动，做到“停课不停学”。
为满足区域内广大青少年“居家”的学习的要求，发挥校外教育独特的育人功能，特组织开展2020年静安区“云课堂”青少年家庭创意“静物”摄影活动。

一、拍什么？
家庭创意“静物”摄影为主题。家居生活物品:玩具、学习用品、生活用品、植物、水果等。
二、用什么拍?
器材不限：数码单反相机、微单相机、手机等。
三、怎么拍？
画面主体内容简洁、清晰、完整、富有情趣，照片命名较为贴切，注重思想性、独创性、技术性和艺术性等。
四、怎么上交？
     作品上交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时前发送到指定邮箱，如第一周为2月22日（周六）中午，依次类推，每位学生每周发送1次，每次作品最多2幅，组照算1幅。
五、作品要求
摄影作品统一为JPG格式，单幅照片文件不小于2 MB；每张摄影作品的文件名称为：
“组别 区县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年龄 指导教师姓名”。
单幅、组照（彩色、黑白均可）；组照（每组组照限定4幅）。
六、评价与展示
1、每周六下午评选1次，选出“周优秀作品”；每4周在“周优秀作品”选出“月优秀作评”；活动结束后将在“月优秀作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颁发奖状。
2、 “周优秀作品”将于每周在静安区少年宫公众微信号上展示，并作点评。
3、对积极参与学校颁发“优秀组织奖”。

参加对象
静安区各中、小学校在校学生
活动组别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
活动时间
2月17日启至5月31日结束
投稿邮箱
yekanji@163.com
联系人
叶老师  电话：13621903491









附：样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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